
2014年7月， 怀柔工商分局
接到某知名公司举报： 某饮料公
司在其生产、 销售的商品上擅自
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 、 装
潢， 构成侵权行为。 怀柔工商分
局执法人员经过调查核实， 在该
公司库房内发现举报材料中所述
的产品， 该公司的行为涉嫌擅自
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 包
装、 装潢， 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
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
知名商品的行为。 经过细致的调
查取证后， 怀柔工商分局责令并
监督了该公司对侵权的3200个手
提袋、 1519个外包装箱以及已经
包装好的3526箱饮料的外包装箱
进行了销毁处理， 同时对该公司
做出了行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
1911元， 罚款1911元。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5条：
“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
特有的名称、 包装、 装潢， 或者
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 包
装、 装潢， 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
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
知名商品。”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21条
第二款： “经营者擅自使用知名
商品特有的名称、 包装、 装潢，
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
称、 包装、 装潢， 造成和他人的
知名商品相混淆， 使购买者误认
为是该知名商品的， 监督检查部
门应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
违法所得， 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
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 ； 销售伪劣商品 ，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年来， 随着市场化进程加
快，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傍名
牌” 的违法行为， 严重破坏了市
场经济秩序损害投资环境， 成为
了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
害 。 那 么 什 么 是 “傍 名 牌 ” ，
“傍名牌” 行为将面临何种处罚，
怀柔工商分局结合案例为您分析
解答。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怀柔工商专栏

仿冒知名商品包装
工商查处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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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台】

工会法援帮农民工获赔 元
入职10年 单位6年未缴养老保险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用人单
位必须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而
其中的养老保险关系到职工退休
后的基本生活保障， 所以更是不
可缺少的。 在养老院工作10年的
丁金洋 （化名）， 与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时才发现有6年多没有缴
纳养老保险。 在工会法律援助的
帮助下， 近日他终于得到了9000
元养老保险赔偿金。 “没有工会
法援律师的帮助， 我父亲这起劳
动争议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结
果。” 丁金洋的女儿告诉记者。

职工入职10年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2003年10月， 北京郊区农村
户籍的丁金洋入职到养老院工
作， 先后担任过烧锅炉、 维修工
等职务。 刚开始上班时， 单位没
有与他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也未
按照法律规定为他缴纳养老保
险。

从2007年7月1日起， 养老院
开始与丁金洋签订劳动合同， 每
次合同期限为一年。 他最后一次
签订的劳动合同， 期限为2013年
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我们领导在工作中不讲方
式方法， 说话特别难听， 职工都
接受不了。” 丁金洋介绍， 今年1
月， 因工作中的一些事情与主管
领导发生矛盾， 便在离职通知书
上签了字， 在劳动合同尚未到期
的情况下， 与养老院提前解除了
劳动关系。

虽然离开了单位， 但领导那
句 “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 我
让你死你就得死去” 的话语总是
挥之不去， 丁金洋怒气难消。 而
这时他才知道， 自己在养老院工
作 10年多 ， 其中 2003年 10月至
2009年12月这6年多的时间 ， 单
位没给他缴纳养老保险。

6年没有养老保险
职工赌气维权

断缴养老保险， 会影响职工
退休， 自己连续6年没有养老保
险， 肯定会影响日后养老金的领
取。 经过咨询， 丁金洋得知单位
不给缴社保自己可以追索赔偿，
他便向仲裁委申请裁决， 要求养
老院支付2003年10月至2009年12
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

金。
他女儿告诉记者： “我父亲

其实并不想打官司， 因为领导说
话太难听了， 为赌这口气才申请
的仲裁。”

年近50的丁金洋文化水平不
高， 为了打赢官司， 他花2000元
请了施律师作代理。

对于他的仲裁请求， 养老院
的代理人表示： “我是从2012年
才到这儿工作的， 单位与丁金洋
的劳动合同是在2007年7月1日签
订的， 所以我们只认可他从此时
起与养老院存在劳动关系， 不同
意他的请求事项。”

仲裁委想为双方进行调解 ，
但养老院不同意， 后裁决用人单
位向丁金洋支付 2003年 10月至
2009年12月期间未缴纳养老保险
的赔偿金9700多元。

单位提起诉讼
职工向工会求助

仲裁获胜， 丁金洋以为再拿
到赔偿金这事就结束了， 没想到
竟收到法院的传票， 原来养老院
把他给告了。

平生第一次当被告， 丁金洋
心里发毛， 明知请律师还要再花
钱 ， 但想想自己只是个普通农
民， 又没什么文化， 单位将自己
告到法院一定是胜算在握。 如果
这官司输了， 就更窝火了。 他咬
咬牙， 又拿着钱找施律师请他作
代理， 但对方拒绝了。 原来， 施
律师没有律师证 ， 不能代理诉
讼， 丁金洋心里更慌了。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 承
办此案的法官告诉他可以向工会
申请法律援助来解决他的燃眉之
急。

第二天一大早， 丁金洋来到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向
工作人员说明来意。 中心经过审
核， 认为丁金洋符合申请法律援
助的条件， 办好各种手续后， 中
心将这起案件指派给北京市兰台
律师事务所， 由该所劳动法律事
务部的资深劳动法律师王伟娜来
承办。

接到任务后， 王伟娜马上与
丁金洋联系见面， 详细了解事情
经过。 然后对案件相关的证据材
料全面进行分析研究。 她发现，
丁金洋是否能够顺利拿到2003年
10月至2009年12月期间未缴纳养

老保险的赔偿金的关键， 在于要
证明丁金洋与养老院自2003年10
月至2007年7月1日确实存在劳动
关系。 而要有效的证明双方之间
存在的劳动关系， 除了提供同事
出具的证言之外， 最主要的是要
从对方提供的证据中找到对员工
方有利的证据， 说服法官采信。

工会法援相助
职工获赔9000元

经过反复研究案卷， 王伟娜
发现： 在养老院提交的证据中有
一份关于2007年度给丁金洋缴纳
过全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简称
“农保”） 的缴费记录。 她明白单
位之所以提交这份证据， 是想以
此来证明丁金洋是在2007年7月1
日后才入职的， 单位也给丁金洋
缴纳了整一年的农保。 如果认可
此证据， 虽然法院可能会从整个
赔偿金中予以扣除已缴纳的保险
部分， 但是同时也会给本案带来
一个明显的转机。

她告诉记者： “按照单位所
述丁金洋是在2007年7月1日入职
的， 正常情况下， 单位应该从其
入职之日起开始为他缴纳农保，
而单位却为员工缴纳了整一年的
农保， 单位没有理由为一个之前
没有入职的员工缴纳全年的农
保， 这就说明在2007年7月1日之
前丁金洋已经是养老院的员工
了， 双方之间存在事实的劳动关
系。”

王伟娜继续说： “养老院作
为用人单位， 是双方劳动关系中
负有管理职责的一方， 在正常的
人事管理框架内具备管理性的举
证优势， 应就双方劳动关系的建
立时间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 因
单位已为丁金洋缴纳2007年全年
农保， 与其主张的职工是2007年
7月1日入职的说法存在矛盾之
处， 所以单位应依法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后果。”

王伟娜跟丁金洋沟通单位是
否 在 2007 年 度 为 其 缴 纳 过 农
保 ， 并同时告知他认可后的法
律风险： 一旦认可， 相应的赔偿
金会有所减少， 但也为养老院与
丁金洋之前就存在劳动关系找到
了有利的证据。 最后， 丁金洋认
可单位确实为其缴纳过农保的事
实 ， 并对王伟娜的解释表示认
可。

丁 金 洋 的 女 儿 告 诉 记 者 ：
“王伟娜可负责了， 除了见面了
解情况， 她还经常打电话跟我和
父亲沟通。 法院开了两次庭， 每
次开庭前， 头天晚上她都会专门
打电话嘱咐我们别忘了带证件、
材料， 一定尽量说服证人出庭作
证。”

法院经过审理， 采纳了王伟
娜的代理意见， 认为养老院作为
用人单位， 未出示有关丁金洋入
职时间的入职登记表、 历史性薪
酬发放记录等直接证据， 而其提
交的200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
同， 并未载有关于劳动关系起始
时间的明确表达， 不足以作为认
定丁金洋入职时间的直接关联性
证据。

最后， 法院采信丁金洋的主
张， 认定其从2003年10月入职养
老院， 并判决单位向丁金洋支付
2003年10月至2009年12月期间未
缴纳养老保险赔偿金9200元。 后
来， 养老院不服一审判决又上诉
到二审法院， 在一中院法官耐心
的劝导下，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意见， 丁金洋同意在单位一次性
支付给他9000元经济赔偿金后 ，
双方劳动关系项下权利义务到此
终止。

近日， 丁金洋领到了这笔赔
偿款。 他开心地说： “感谢工会
我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感谢王
伟娜帮我打赢了官司！”

法援律师分析
农民工要重视养老保险

对于这起劳动争议， 王伟娜
告诉记者， 很多农民工朋友像丁
金洋一样， 对自己的养老保险不
够重视， 等发现单位断缴、 漏缴
后， 再要求对方补缴或者支付赔
偿金就很麻烦， 常常需要通过仲
裁、 诉讼才能得以维权。

王伟娜介绍 ， 1999年 6月 1
日， 北京市颁布实施 《农民合同
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 失业保
险暂行办法》 规定， 标志着农民
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全面实施，
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了农民工如何
参加缴纳养老保险， 但采取一次
性清算的办法。

2001年北京市颁布125号文
件， 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进行
完善， 但仍然实行一次性清算的
办法。 即不论缴纳养老保险是否
超过15年， 都实行一次性清算的
办法 （当时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有着本质区别的）。

随着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
布实施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
（国办发 【2009】 66号 ） 及2011
年7月1日 《社会保险法》 的颁布
实施， 进一步确立养老保险制度
的统一性， 自此， 农民工可以像
城镇职工一样了。

但是对于 2011年 7月 1日之
前， 农民工的单位未按照法律规
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 因为之
前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都是采取一
次性清算的方式解决， 那么既然
清算了或者只能清算， 就没有必
要再补缴， 所以对于之前的农民
工养老保险 ， 只能像丁金洋一
样， 通过要求赔偿来解决单位未
缴养老保险的问题， 而不能像城
镇职工一样要求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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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链接

“傍名牌” 违法行为是指：
1、 假冒驰名 （著名） 商标

的违法行为；
2、 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

称、 包装、 装潢的违法行为；
3、 仿冒知名企业名称的违

法行为；
4、 其他 “傍名牌” 违法行

为 。 知名商品是指在市场上具
有一定知名度 ， 为相关公众所
知悉的商品 。 在日常经营过程
中 ， 经营者切记不要销售与他
人品牌相似的仿冒品 ， 更要注
意在对自己的产品包装时 ， 不
要模仿或者仿照其他品牌。


